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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政办发〔2021〕29 号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余姚市规划控制地段既有工业仓储

用地改扩建实施规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部门：

《余姚市规划控制地段既有工业仓储用地改扩建实施规

定》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实施。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余姚市规划控制地段既有工业仓储用地
改扩建实施规定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进一步妥善解决规划控制地段既

有工业、仓储用地改扩建问题，做到规划控制和合理利用存量

土地有机结合，规范规划管理行为，根据《宁波市城乡规划条

例》《宁波市城乡规划实施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名词解释） 规划控制地段既有工业、仓储用地

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性质是工业或仓储用地，而该地

块现行的规划已确定为居住、商业、道路、绿化等其他用地性

质或未被现行规划所覆盖的地块（以下简称规划控制地段）。

第三条（适用范围） 规划控制地段地块在符合产业导向、

不涉及周边重大利益关系、不改变工业仓储用地性质的前提下，

可以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改扩建申请。

第四条（禁止情形） 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改扩建: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属于城市核心控制区以内的，

范围东至城东路、南至梁周线、西至梁周线、北至北环路；

（二）列入征收拆迁计划内的；

（三）影响交通、市容、环保、安全等的；

（四）对规划已确定为城市道路、公共绿地、河道、轨道

交通、管廊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禁止情



形。

工业、仓储用房经鉴定为 D 级危房的，允许其改建、重建，

但不得改变原建筑使用性质、扩大原建筑面积、增加原建筑高

度，属于第（二）项的还需征求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住建局意见后确定是否确需改建、

重建。

第五条（申报材料） 企业或个人申请改扩建的，应当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或申请表；

（二）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三）营业执照；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

（五）法定代表人（经营者）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

印件（需与原件核对）；

（六）经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和经信、环保等部门审核意见。

第六条（审批规定） 分类控制要求

（一）详细规划已覆盖但不符合规划控制要求的；建成区

内相对集中或独立地段及建成区外的既有工业、仓储用地容积

率按 1.0 以内控制。已被住宅或村庄基本包围的地段原则上不

得进行扩建。如需改建、重建的，不得扩大原建设规模、增加



原建筑高度且容积率按 1.0 以内控制。

（二）详细规划未覆盖的，应先编制详细规划并按详细规

划确定的要求进行建设。如确实因特殊原因暂未能编制详细规

划的，但不影响专项规划及交通、环保、安全等的，按规划设

计条件及土地出让合同规定从紧控制。

（三）地块涉及公路两侧防护绿地的需征求交通部门同意

意见，涉及道路两侧防护绿地的，需征求住建部门或属地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同意意见，涉及村

庄防护绿地的需征求相邻村民同意意见。涉及防护绿地的地块

开发强度已达到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容积率且容积率大于1.0的，

禁止在防护绿地内扩建，若地块容积率未达到 1.0 的允许利用

防护绿地扩建至 1.0。防护绿地内扩建建筑层数不得超过 2 层，

建筑高度不得超过 8 米。

第七条（特殊规定） 涉及市级以上重大项目的，按相关

规定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请上级政府审议确定。

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试行，原《关于印发

余姚市规划控制地段既有工业仓储用地改扩建规定的通知》（余

政办发〔2014〕81 号）文件作废。

抄送: 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人武部，市

法院，市检察院。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月 31 日印发


